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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

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，全面推进

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工作

要求，统筹推进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，特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

念，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突出问题

导向，以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统筹农村

供水和生活污水治理资源资产，推进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

工程”，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运营工作，提高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率、设施正常运行率和群众满意率。

（二）工作原则

1.因地制宜、一村一策。根据村庄常住人口规模、迁移趋势、

经济条件、自然禀赋等因素，坚持因地制宜，一村一策确定污水

治理模式，做到农村生活污水“应收尽收、应治尽治”。

2.系统治理、建管并重。先规划后建设，结合厕所革命、集

中供水、道路建设等民生工程，协同推动处理设施、管网的建设

与运行维护，健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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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政企结合、社会参与。发挥乡镇、国有企业、村委会和农

民工匠作用，鼓励社会力量和老百姓积极参与，构建政府、企业、

村集体、村民等多方共建共管格局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

到 2024 年底，全市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8%以上；

到 2025 年，力争全市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达到全覆盖，实现“三

基本”：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，公共空间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

乱排现象；基本闻不到臭味，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基本没有黑臭

水体、臭水沟、臭水坑等；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，治理成效为多

数村民群众认可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摸清治理底数（2024 年 7 月底前）

根据《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细则（试行）》

等省最新标准，对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进行重新摸底，明

确辖区现有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和各村适用治

理模式条件。重点摸清 567 个已完成治理自然村治理情况，以及

纳入维修管护的自然村设施情况。［牵头单位：汕尾市生态环境

局陆丰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；各镇（街）人

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星都管理办公室配合。以下各项任务均需各

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星都管理办公室配合，不再一一

列出］

（二）开展清产核资（2024 年 9 月 15 日前）

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星都管理办公室、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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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，建成并经竣工验收的，由原建设

部门清理、登记造册、汇总，报陆丰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将资产

划转给陆丰市水务公司（按汕尾汇报新组建公司名称）负责后续

管理和运营管护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国资局；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配合］

（三）组建平台（2024 年 9 月底前）

配合市政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运营工作部署，开

展调查对接工作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国资局；市农业农村局、汕尾

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］

（四）分类治理（按任务目标分阶段实施）

1.“一村一策”治理。根据各地村庄实际，探索适合本地区

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和技术工艺，因地制宜、“一村一策”

开展治理工作。对于可以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的，要加快村内

接户管的建设及村外总口与市政管网的接驳，做到“应纳尽纳”。

结合各村实际，因地制宜采用自然生态消纳模式，减轻政府财政

资金压力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和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

分局按职责分工落实］

2.加强已建的损坏设施维修。将 110 个需要大修的自然村、

26 个需要小修的自然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任务，划

归陆丰市水务公司负责维修并负责后续管理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农

业农村局］

3.加快未完成治理的农村生活污水工作进度。结合村庄常住

人口规模、用地情况、排水现状及排入水体水质要求，选择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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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、易于维护的工艺设备，尽量采用资源化利用、无动力或小

动力设施，减少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，有效避免“晒太阳”工程，

实现“花小钱办实事”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；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、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配合］

一是确保按期完成已招标农村生活污水项目。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要加强项目监管，督促施工单位加快高质量污水二期项目进

度，确保 10 月底完成正在动工建设的 12 个一标段自然村项目、

55 个二标段自然村项目施工；11 月底完成列入 2024 年攻坚任务

的 14 个未按期动工的自然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。［责任单位：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］

二是加快推进未招标动工建设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。统

筹各方力量、集中精力推进 390 个目前尚未动工建设的自然村污

水治理工作。

加快推进已完成前期工作、未招标动工建设的自然村污水治

理项目进度。潭西镇潭西村、会城自然村等 5 个自然村农村生活

污水治理管网建设由潭西镇人民政府负责，将列入 2024 年攻坚

任务、已完成前期工作，但目前尚未启动招标工作的 143 个自然

村（包括 2 个列入项目范围的自然村整改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

目划转由陆丰市水务公司负责组织实施，12 月底完成项目施工

建设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发展

改革局、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、潭西镇人民政府配合］

加快推进尚未完成前期工作的自然村污水治理项目进度。

242个目前尚未完成项目立项的自然村污水治理项目前期工作由



- 6 -

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落实。项目包装申请债券资金及后续实施推进

由陆丰市水务公司负责。力争 12 月底完成列入 2024 年攻坚任务

的 42 个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；2025 年年底前完成 200 个未

开展前期工作的自然村农村污水治理攻坚计划。［牵头单位：市

农业农村局；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配合］

4.强化质量监管。农村生活污水建设要坚持数量服从质量、

进度服从实效，加强全过程监管，依法严把“设计关、材料关、

施工关、验收关”，确保治理一个、见效一个。［牵头单位：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按

职责分工落实］

5.健全长效机制。按照“谁污染、谁付费”原则，加快推进

污水处理费改革和扩面征收工作，建立生活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

机制，增强居民节水环保意识，支持陆丰市水务公司按照保本微

利原则公司正常运转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；市财政局、

市水务局配合］

（五）强化管护（2024 年底前）

1.健全管护机制。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护，确

保收集和处理设施正常运行，建立责任明确、管护有效、经费落

实的工作机制，成立有制度、有标准、有队伍、有经费、有监督

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护队伍，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

运行。［牵头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

按职责分工落实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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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探索智慧监管。充分利用现有数字化平台，加快推行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数字化建设，探索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智慧监管

云平台。［牵头单位：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］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发挥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领导

小组作用，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、整改和运维等工作。

各乡镇要履行主体责任，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相应成立领导小组，

根据市总体方案要求，配合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工

作，并根据年度治理任务目标，合理制定治理工作计划，按照“一

村一策”要求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任务。市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加强督促指导，

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要素保障。要积极探索多途径资金保障机制，用好各

级财政资金，积极探索完善“补改投”机制，用好上级政策支持，

积极申报专项债、超长期国债、政策性和开发性贷款等，探索“地

方补一点、企业担一点、上级奖励一点、社会捐赠一点、项目综

合平衡一点”的做法，多方筹集建设和运维资金，将农村生活污

水处理设施建设用地按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列入建设用地

计划，依法落实用地审批，加快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电基础

设施配套工作。

（三）社会参与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，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地

方政府与村民共谋、共建、共管、共享机制，引导村民参与项目

前期设计、过程建设和后期监督等治理环节，采取“以工代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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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发动农民工匠等方式，组织引导村民投工投劳参与项目施工和

运维，及时公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，不断提高村民的参与感、

满意度，发动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设计、建

设、运维、管理等工作，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

理项目。

（四）监督指导。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情况纳入年度全

面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考核、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、河湖长制

考核、环境保护责任暨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。将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设施纳入各级河（湖）长巡查工作内容。各镇（街）、村

要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监管，定期反馈并录入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工作进度和数据。市有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技术指导、

工作协调、进展调度、不定期抽查、进度通报和年度任务成效评

估等工作，督促指导各地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，并

及时总结推广优秀治理经验、案例，适时向社会公开宣传。


